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电子胃肠镜系统采购项目招标文件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电子胃肠镜系统采购

更正（澄清）内容（一）
一、以下为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

第四章 评标标准

采购包1：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

	投标报价（30分）
	各投标人价格得分=最低报价（投标人的最低评审价格）÷各投标人评审价格×30

1、投标人所投产品全部为小微企业制造或监狱企业、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以投标人提供的《分项价格表》、《中小企业声明函》、监狱企业证明文件和《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等相关材料为准），给予1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该投标人的评审价格=《开标一览表》中的“总价”*（100%-10%）

2、政府采购活动中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当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供应商为该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80%以上时，依法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即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的总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该投标人的评审价格=《开标一览表》中的“总价”*（100%-20%）

3、上述1、2项评审优惠可同时享受，分别在供应商报价基础上予以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即该投标人的评审价格=《开标一览表》中的“总价”*（100%-30%）。

享受价格评审优惠不改变最终中标、成交价格，政府采购合同仍按照中标、成交供应商的报价签订。

	技术参数（30分）
	依据投标文件中偏离表、技术规格说明对招标文件《第六章 采购需求》中“技术规格参数要求”满足程度进行评分。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得30分，响应指标如有不满足或负偏离，每一项扣1.2分。

注：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视为负偏离。

	所投产品质量、性能评价（12分）
	根据所投产品实样照片、产品配置、产品品质等，从性能稳定性、质量可靠性、技术先进性方面综合评分。

性能稳定性（4分）：性能稳定性高的得4分，性能稳定性一般的得2分，性能稳定性较差的得1分；

质量可靠性（4分）：质量可靠性高的得4分，产品质量可靠性一般的得2分，质量可靠性程度较差的得1分；

技术先进性（4分）：技术先进的得4分，技术较先进的得2分，技术较落后的得1分；

未提供不得分。本项最高得12分，最低不得分。

	项目实施方案

（12分）
	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评价，内容至少包含人员安排、实施流程、供货的保障措施、供货计划安排、应急方案等。

全面性(4分)：全面具体详实得4分；较全面得2分；不太全面得1分。

针对性(4分)：针对性强得4分；针对性较强得2分；欠缺针对性的得1分。

可行性（4分)：符合实际切实可行得4分；较切实可行得2分；可行性欠缺得1分；

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12分，最低不得分。

	售后服务方案

（10分）
	对售后服务方案进行评价，内容至少包含售后服务方式、响应时间、免费质保期限、后续维保报价以及设备常用配件报价等。

全面性(4分)：全面具体详实得4分；较全面得2分；不太全面得0.5分。

针对性(3分)：针对性强得3分；针对性较强得2分；欠缺针对性的得0.5分。

可行性（3分)：符合实际切实可行得3分；较切实可行得2分；可行性欠缺得0.5分；

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10分，最低不得分。

	培训方案（4分）
	对培训方案进行评价，内容至少包含培训时间及方式、

培训内容等。

完整性（2分）：方案全面的得2分，较全面的得1分，方案片面的得0.5分；

可行性（2分）：方案可行性强的得2分，可行性较强的得1分，可行性欠缺的得0.5分。

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4分，最低不得分。

	所投产品为“环境标志产品”

（1分）
	投标主要产品（不低于投标总价的60%）取得市场监管总局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公布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或者提供市场监管总局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获证环境标志产品（处于有效期之内）信息网络打印件的，经评审委员在市场监管总局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核查无误，得1分。

	所投产品为“节能产品”

（1分）
	投标主要产品（不低于投标总价的60%）取得市场监管总局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公布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或者提供市场监管总局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获证节能产品（处于有效期之内）信息网络打印件的，经评审委员在市场监管总局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核查无误，得1分。


采购包2：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

	投标报价（30分）
	各投标人价格得分=最低报价（投标人的最低评审价格）÷各投标人评审价格×30

1、投标人所投产品全部为小微企业制造或监狱企业、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以投标人提供的《分项价格表》、《中小企业声明函》、监狱企业证明文件和《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等相关材料为准），给予1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该投标人的评审价格=《开标一览表》中的“总价”*（100%-10%）

2、政府采购活动中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当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供应商为该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80%以上时，依法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即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的总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该投标人的评审价格=《开标一览表》中的“总价”*（100%-20%）

3、上述1、2项评审优惠可同时享受，分别在供应商报价基础上予以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即该投标人的评审价格=《开标一览表》中的“总价”*（100%-30%）。

享受价格评审优惠不改变最终中标、成交价格，政府采购合同仍按照中标、成交供应商的报价签订。

	技术参数（30分）
	依据投标文件中偏离表、技术规格说明对招标文件《第六章 采购需求》中“技术规格参数要求”满足程度进行评分。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得30分，响应指标如有不满足或负偏离，每一项扣0.4分。

注：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视为负偏离。

	所投产品质量、性能评价（12分）
	根据所投产品实样照片、产品配置、产品品质等，从性能稳定性、质量可靠性、技术先进性方面综合评分。

性能稳定性（4分）：性能稳定性高的得4分，性能稳定性一般的得2分，性能稳定性较差的得1分；

质量可靠性（4分）：质量可靠性高的得4分，产品质量可靠性一般的得2分，质量可靠性程度较差的得1分；

技术先进性（4分）：技术先进的得4分，技术较先进的得2分，技术较落后的得1分；

未提供不得分。本项最高得12分，最低不得分。

	项目实施方案

（12分）
	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评价，内容至少包含人员安排、实施流程、供货的保障措施、供货计划安排、应急方案等。

全面性(4分)：全面具体详实得4分；较全面得2分；不太全面得1分。

针对性(4分)：针对性强得4分；针对性较强得2分；欠缺针对性的得1分。

可行性（4分)：符合实际切实可行得4分；较切实可行得2分；可行性欠缺得1分；

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12分，最低不得分。

	售后服务方案

（10分）
	对售后服务方案进行评价，内容至少包含售后服务方式、响应时间、免费质保期限、后续维保报价以及设备常用配件报价等。

全面性(4分)：全面具体详实得4分；较全面得2分；不太全面得0.5分。

针对性(3分)：针对性强得3分；针对性较强得2分；欠缺针对性的得0.5分。

可行性（3分)：符合实际切实可行得3分；较切实可行得2分；可行性欠缺得0.5分；

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10分，最低不得分。

	培训方案（4分）
	对培训方案进行评价，内容至少包含培训时间及方式、

培训内容等。

完整性（2分）：方案全面的得2分，较全面的得1分，方案片面的得0.5分；

可行性（2分）：方案可行性强的得2分，可行性较强的得1分，可行性欠缺的得0.5分。

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4分，最低不得分。

	所投产品为“环境标志产品”

（1分）
	投标主要产品（不低于投标总价的60%）取得市场监管总局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公布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或者提供市场监管总局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获证环境标志产品（处于有效期之内）信息网络打印件的，经评审委员在市场监管总局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核查无误，得1分。

	所投产品为“节能产品”

（1分）
	投标主要产品（不低于投标总价的60%）取得市场监管总局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公布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或者提供市场监管总局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获证节能产品（处于有效期之内）信息网络打印件的，经评审委员在市场监管总局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核查无误，得1分。


本章说明：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


